
附件

兵团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

联合惩戒制度重点任务分工
	序号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时限要求

	1
	建立完善信用记录制度，形成兵团各级各部门信用信息资源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基本建立信用记录制度，并持续推进

	2
	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，加快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。
	兵团发展改革委、信息中心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基本完成系统开发工作。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面运转

	3
	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，持续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“双公示”制度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4
	建立健全信用信息查询使用机制，为联合惩戒市场主体违法失信行为提供依据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兵团信息中心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5
	规范信用“红黑名单”制度，规范制定“红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认定、发布、应用、推出规则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基本实现并不断完善

	6
	多渠道选树诚信典型，为社会树立诚信榜样。
	兵团党委宣传部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7
	根据实际情况在行政审批过程中，实施“绿色通道”和“容缺受理”等便利服务措施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前形成基本制度，并持续推进

	8
	对诚信市场主体，加大扶持力度，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9
	鼓励开发“税易贷”、“信易贷”、“信易债”等守信激励产品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
	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9年底前实现对信用等级高的主体，减少或不收取投标保证金，并持续推进

	10
	大力推介诚信市场主体，要在各项涉企活动中重点推介诚信企业。
	兵团发展改革委，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每季度至少向金融机构推荐一批诚信企业，并持续推进

	11
	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2
	对严重失信主体，依法依规对其强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兵团党委组织部，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3
	对严重失信主体，依法依规对其加强市场性约束和惩戒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乌鲁木齐海关，民航新疆管理局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4
	对严重失信主体，依法依规对其加强行业性约束和惩戒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5
	对严重失信主体，依法依规对其加强社会性约束和惩戒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失信联合惩戒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6
	完善个人信用记录，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7
	建立触发反馈机制，推动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。
	兵团发展改革委，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完成触发反馈机制

	18
	实施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领域信用联合奖惩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评价结果互认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实现跨区域和跨部门联动，并持续推进

	19
	建立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制度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

	20
	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，规范信用修复流程。
	兵团发展改革委，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

	21
	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

	22
	完善信用规章制度，为联合奖惩等工作提供制度保障。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2019年底前，完成兵团信用信息管理办法

	23
	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
	兵团发展改革委，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，兵团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兵团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前完成兵团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，并持续推进

	24
	加强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
	兵团党委宣传部牵头，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商务局、团委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每季度通过“信用中国（兵团）”上传一批诚信典型，并持续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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